西青区交通运输管理局

2020年行政执法工作报告

2020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决胜收官之年，也是我区交通运输执法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之年。一年来，我局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聚焦运输执法短板，提升运输执法效能，统筹疫情防控和交通执法服务保障工作，交通运输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
一、执法队伍建设情况

一是进行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组建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新组建的综合执法队伍整合了公路路政、道路运政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、水运管理等方面的执法职责，理顺了执法体制。

二是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对照市交通运输委出台的《天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》、《天津市交通运输案件查处规定》等规章制度，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营造更加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、公平高效的执法氛围。

三是积极开展执法人员培训，对执法人员进行了岗前培训，使全体执法人员进一步掌握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等相关内容，规范了执法程序。另外，对每名执法人员进行了天津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操作使用培训，并进行了考核，要求每名执法人员能够熟练使用执法平台。

四是深入落实执法责任制，严格限制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，建立健全权责明晰的监管执法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机制。

五是加强执法作风建设，对全体执法人员进行了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，使大家进一步增强了执法为民、依法行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在运输经营者中树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崭新形象。

二、工作完成情况

（一）圆满完成创文任务

在创文活动中，执法人员对曹庄地铁站、天津南站、永旺购物中心等重点区域周边道路进行严防严控，重点治理黑出租、电三轮等交通运输违法行为，加大对中医一附院、西青医院、社会山商业圈等人员密集区的执勤力度，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、过往行人乱扔烟头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和纠正，较好的完成了创文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工作

根据《天津市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。重点检查客运企业、危货企业、普货企业、维修企业、驾校、物流园区、铁路道口、水运企业等，共检查企业共计319家次，出动执法人员宣传教育1391人次，受教育人员5369人次。其中：检查汽车维修企业203家次，针对维修企业水性漆使用情况、VOCS安装情况、危废合同签订情况、危废转联单台账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共出动执法人员宣传教育864人次，维修企业受教育人员2132人次；检查客运企业11家次,出动执法人员宣传教育51人次，企业受教育人员1138人次；检查货运企业85家次，出动执法人员382人次，受教育人员1250人次；检查危险品企业17家，出动执法人员82人次，受教育人员491人次；检查水运企业2家次，出动执法人员宣传教育8人次；检查物流园区1家次，出动执法人员4人次，受教育人员150人次。
（三）及时处理“8890”行业投诉问题

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网民留言办理工作要求，切实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，及时处理8890平台督办件，涉及办理网约车纠纷、维修质量、出租车治理、驾校纠纷、黑车治理、政策解释、货车挂靠、物流运输服务等方面网民留言3000余件，切实做到 “事事有回音，件件有结果”。

（四）与公安交警部门协同配合做好治超工作

与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紧盯城乡结合部道路、重点路段、重点区域，严厉查处货运车辆非法超限超载行为。对超限超载治理中查到的“百吨王”，均按照要求开展了源头倒查，向相关区县移送货运装载源头、行径路线等信息，按照规定将案卷录入治超应用系统，确保执法信息及时更新。同时，加强对源头企业的监管工作，与西青区4家重点物流源头企业签订了道路货运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。2020年，与公安交警部门联合治超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925辆，其中超限车辆149辆，“百吨王”43辆，卸载货物7888.98吨。

三、2021年度执法工作计划

（一）抓好执法人员业务培训

2021年，继续组织执法人员认真学习各项交通运输执法规范性文件，学习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处理程序及文书制作规范，熟练掌握、规范使用交通运输执法各项规程，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执法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水平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执法制度

一是严格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。严格执法人员资格准入条件，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，做好新申领执法证件人员的培训工作，把好入口关。二是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。严格落实《天津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，严格把控执法尺度，坚决杜绝违法执法、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。三是严格执法程序，准确把握具体执法环节、步骤、时效、处罚依据和处罚标准等要求，确保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工作严格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。

（三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

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客运企业、危货企业、普货企业、汽车维修企业、驾校、物流园区、铁路道口、水运企业等交通运输企业开展执法检查，加大检查力度，突出执法检查重点，整合、精简行政检查事项，切实减少检查种类，合理安排检查频次，减少重复检查、无效检查，增强执法检查实效。

（四）进一步做好超限超载治理工作

充分当前治超工作的严峻形势，坚持常抓不懈，加强对路面治超稽查工作，严格查处超限超载车辆、特殊车辆等危及公路安全的车辆行驶公路案件，保护公路路产路权。科学构建路面车辆源头管控网络，充分发挥流动站点作用，坚决遏制“双超”车辆进入我区。同时，加强治超执法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，确保治超工作安全、有效、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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